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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宋明儒学中的理学与心学之争牵涉

的问题林林总总，但其核心是指向道德行动的动机
或动力问题。早在朱熹（世人尊称为朱子）生前，陆
象山便批评“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
不足以一贯耳”。所谓“不足以一贯”，即是因未能顺
应道德本性直接开展道德实践，致使行动动力不
足。王阳明则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是以吾心而求
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王阳明所谓
的“析心与理为二”即是陆象山“见道不明”“不足以
一贯”的另一种说法。大部分学者认为，孟子、陆王
一系皆包含“心悦理义”之义，即本心既是理，也是
情，故它能自给法则、自悦法则、自行法则，孟子所谓

“沛然莫之能御”、陆象山所谓“满心而发”、王阳明所
谓良知之“生天生地”，皆可见其盈科而放海的不息
动力。相比之下，朱子则持“性即理”的主张，心是一
个灵明知觉，是认知的、横列的，心之功能在“照”理，
但其本身（虽包括理）却并不是理。“灵处只是心，不
是性。性只是理。”心不是性，不是理，则心当借由
学、知来识理明理，并在此基础上来行理，如是，心与
理的关系是通过“穷理”“知至”的工夫以复善之全
体，是以“知之机能”来决定“行之机能”，而不是直下
由“心之所发即是理”而见其丰沛的动力，结果被一
些学者批评为落于主智主义的“以知定行”，导致道
德行动动力的不足。

不难看到，上述说法预设了一种“休谟式”的主
张，即认为激发人的道德行动的动力必须来自一个人
的情感、欲求，而理性认知对此是没有主动力的。不
过，若以此来诘难朱子的理论却会面临两大问题，其
一是时至今日，休谟式的主张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
质疑，道德行动的动力事实上并不取决于情感和欲望
的存在，而道德信念本身就足以产生动力。学者们认
为，很多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候之所以情愿忍受各种
痛苦、折磨和煎熬去践行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欲
求”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什么；其二是朱子本人
明确主张，“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个行”，一个
人“若自信得及，则虽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显然，
朱子对道德行动动力的理解并不随顺休谟式的情感
欲望的解释，而认为一个人若拥有对道德之理的信念
（信得及）便足以激发其行动。如此，我们要问，朱子
是如何论述“信”与“信念”？而一个人“信得及”的信
念又如何为其道德行动提供动力？

朱子论朱子论““信信””与与““信念信念””
朱子多言“信”而未提出“信念”概念，但若不以

文害意，则朱子的“真知、知至、信得及”等说法在含
义上便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信念”。朱子论“信”
谓“循物无违”，所以“信”就是表里如一、言行相顾，

“如这事我看得如此，与他说亦是如此，只此便是
信”。朱子也常将“信”与“诚”“忠”连用而为“诚信”

“忠信”，并进一步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人做底
实”，“忠是就心上说，信是指事上说”。就信与“四
德”的关系言，朱子认为“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
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
以载四者”。以上说法大体是把“信”作为道德规范
来理解，要求人们说话做事要真实可靠、言行一致。
但如何做到真实可靠、言行一致？朱子认为离不开
一个人的“知”，故云“今人信不及，只为不曾仔细穷
究”，又认为“知得深，便信得笃”。所谓“不曾仔细穷
究”便是“知”得浅，故其“信”也只是口耳之信，这种

“信”只是表面上对道德规范的认同，但却缺乏深刻
的内心体验，如对为子当孝的道理，一个人可能口若
悬河，仿佛对此道理“知得十分”，但“临事便颠倒”，

乃至利害当前便趋避，这是知不透故信不及。依朱
子，在“知”与“信”的关系中，“知”是“信”的前提和基
础，“信”是“知”的落实和深化。但知有深浅，所以信
有厚薄，故云“今人略有些见识，便不肯笃信，只是强
探力取”。这种“见识”仅是浅见短识，未触及内心，
所以其“信”既不能“确”也不能“笃”。

依朱子，作为道德信念的“信”与作为道德规范
的“信”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知”
的深浅，具体表现为对道德之理认知的深度和强度
及其表现出来的动机效力上的差异，故朱子有言，

“知，只是一个知，只是有深浅。须是知之深，方信得
及”。但什么是“知之深”呢？如人们对道德规范的

“知”可以是单纯的外在知识性的知，这种知只是表
面的知或对命题性知识的知，由此而有的信也只是
浅层次的信或口耳之信，这种信因为知得浅，故信不
及；因信不及，故无确定的动机效力，甚至可能出现

“知得十分，行不得一分”的结果。但依朱子，作为道
德信念的“信”是由人们对道德之理的“真知、知至”
而形成的稳定的、系统化的坚信和确信。朱子首先
将道德信念视为一种认知状态，即对道德之理的

“真”所持有的态度，故云“不见得真，终是信不过”。
如是，“真”构成了信念所以为信念的规范约束。但
什么是“真”？如何“见得真”？在朱子看来，道德之
理之真是天所赋予人的“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谓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为人之理，与生俱生，乃天之所
付”。此理既界定了我们的身份，也规定了我们的责
任和义务，而“信是于这个道理上见得透，全无些疑
处”。但如何在这个道理上“见得真”“见得透”？它
意味着我们对道德之理的真认知，不只是对“所当
然”的规范之则的认知，而且还要将此规范之则的认
知返回到自己的主观身心上来，求其“所以然”之故，
成为“自家物事”，或者说在自己身心上“体验得一个
是非”，“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此即是“见得真、
见得透”。一个人若到此地步，则其对道德之理的真
知、真见由于出自理性的反省和情感的认同，才能内
化为一个人持续稳定的、坚信不疑的信念，“是底自
家心里定道是，非底自家心里定道非”，如是，这种信
念便内在地具有驱动人们行动的动机效力，所谓“真
知则未有不能行者”，“若知至，则当做底事，自然做
将去”。“自然”是自动自发、不待勉强的意思。朱子
在《答欧阳希逊》的信中则通过对“反身而诚”的解释
进一步说明了此间道理：“反身而诚，乃是反求诸身
而实有是理，如仁义忠孝、应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
而非出于勉强伪为也。此是见得透、信得及处，到此
地位，则推己及物，不待勉强而仁在我矣。”依朱子所
言，仁义忠孝并非只是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而是人
禀受天理而内在具于人身心上的，这种道理不同于
经验层面的具体知识，人当通过反求诸身的实践体
认并由此确立“见得透、信得及”的信念，则其行动乃
不待勉强而自会生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的动机
效力。为此朱子对“信念”给出了自己特有的定义：

“所谓信者，真见得这道理是我底，不是问人假借将
来。譬如五谷可以饱人，人皆知之。须是五谷灼然
曾吃得饱，方是信得及。”此处所谓的“信者”指的就
是信念，依朱子，一个真信念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在
于，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某个道理，而且还要认识反省
到这个道理是属于你自己的道理，不是从他人那里
假借而来的。如众人皆知五谷可以饱腹，这可以是
单纯的对外在知识之知，由此得来的信也可能只是
口耳之信。唯当一个人将此知内化为主体的生命体
验，这种知才是知至、真知，而一个人真知得，便会真
信得，因为“物与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两无少欠，
但要我应之尔”。所谓“应”就是在实践中见其合内
外之理，如是，即会在行动中产生“生死不能夺”的坚

定信念。若对道德规范之理的认知只停留在道听途
说或义袭而取，便如同未亲身尝过五谷却空谈饱腹
一样，所得者不免为虚说乃至沦为戏论。

不难看到，朱子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真知—信
念—行动”的关系，一个人“信得及”的真信念是建立
在“真知、知至”的基础上的。此规范要求并非外在于
主体，而原本就是心中的“理”，是构成一个人自我认
同的基础，我们经由对此“理”的认知、反省和体贴，赋
予此“理”对自己的权威并遵从此“理”施加给自己的
要求。由于这种因“知”而有的信念，一个人在行动上
自然会去做，所谓“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反
之，若“知未至，虽见人说，终是信不过”。

信念与动机效力信念与动机效力
虽然说一个人“既知”后“自然行得，不待勉强”，

然而，假如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某种理论主张的宣称，
还欲进一步窥其“既知则自然行得”的内在原因，那
么，我们就需要在理论上说明：一个信念持有者在心
理机制上如何实现由知到行、由信念内容到信念状态
的过渡？如前所说，朱子坚持作为信念内容的规范之
理原本就是一个人的心中之理，此理如何在心理情感
上成功地引导和激发信念持有者的动机效力？为此，
我们还得进一步探究信念持有者特殊的心理状态。

如上所述，在朱子那里，“信得及”的真信念本
质上是一套评价系统，当个体确认某一信念为真
时，则相关价值在心理结构中会形成持续稳定的系
统，具有触发行动的倾向，而当一个人的行动与信
念发生冲突时，心理上便会产生不适和焦虑。这种
认知与情感、意志与行动的协同关系，朱子用“自
保”这一概念来加以说明，而谓“信者，自保得过之
意，知与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朱子
以“自保得过”来说明和规定信念概念，“自保”是行
动者对自身的道德认知和行动能力的融贯性确
信。“自保得知得”之“知”是行动者通过反身性认知
对道德知识的内部体验体证的过程，因而其“知”能
够“知得亲切”；而“自保得行得”则揭示出了行动者
对意志与行动的预先承诺的特性，成为融入个人价
值观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如是，一个“自保得过”的
信念便可以为行动者提供方向和动力，所谓“笃信
者，见得是如此，便决然如此做”。而对此一过程中
知之真切、动机激活、情感驱动和意志实行之间的
联结，朱子则格外突出“决定”这一概念，如云“为子
岂不知是要孝？为臣岂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
如此。然须当真见得子决定是合当孝，臣决定是合
当忠，决定如此做，始得”，又云“如说‘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会说得。只是不曾见得
决定着竭其力处，决定着致其身处”。“决定”在心理
学上包含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等多个层面的含
义，是促成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先决条件。道德
心理学中的“决定”包含了决心和意志两个方面，决
心是一个人内心对道德之理的坚定信念，它无疑可
以理解为意志的一种形式；但意志不只是下定决
心，它还指行动者在确定目标后，在整个过程中对
行动的控制、实施和贯彻。如是，一个人拥有自我
反省而“信得及”的信念，即其存心于所当为之理，
必触发其情意，而在行动上“求至于所当为之地”。
由此可见，在朱子那里，有关行动动力的概念并不
同于休谟式的解释，因为朱子并不需要承诺我们的
信念状态是由情感和欲望激发的，相反，一个人真

“知”得理、真“见”得理，自然会触发出对此理的情
感和欲求，如是，则一个人行道德之行不仅因为他
会“自觉”这样做，而且因为他会“自愿”这样做。

（作者系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
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为什么信念足以推动人们去行动
——朱子论信念的动机效力

□林宏星

我们走进武夷
阳光、树影，斑斑点点
一线天的岩石
挤压我们的骨头
我只有用手，护着你的头
天游峰陡峭如墙
成了我们的背景和屏障
穿越八百年
我们坐在朱文公的对面
孙女的背影
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首诗
便是一条溪
与水亲近
你的手术刀
成了水中红眼鱼的脊背
我的电脑和图纸
就是连接岸边的浅滩
大红袍披在茶树上
今天的夕阳
也披在我们的肩上

走近武夷
□何小明

墙角数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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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漫步在武夷山市环岛西路，宛如欣赏一首舒缓的
序曲。林荫步道上，枝叶交织成天然的穹顶，阳光透过缝隙
洒下细碎的金斑，空气裹挟着草木的清香与露水的凉意，沁
人心脾。此时漫步于此，仿佛能听见城市从沉睡中苏醒的
轻柔呼吸。

转过街角，早餐店的烟火气瞬间将人包裹。锅碗瓢盆
碰撞出清脆的节奏，身着白色卫生裙的工作人员穿梭其
中，宛如灵动的音符。他们的围裙洁白如雪，在氤氲的热
气中翻飞，动作娴熟而利落。蒸笼掀开的刹那，白雾升
腾，馒头的麦香、扁食的鲜香、越南粉的独特风味与豆浆
的醇厚，在空气中交织成诱人的旋律。他们用双手精心烹
制着每一份早餐，用忙碌开启小城的活力，为人们注入清晨
的能量。

目光沿着步道延伸，身着棕黄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正
专注地清扫着街道。扫帚与地面接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
是在谱写一曲勤劳的赞歌。他们挥动着手中的扫帚，动作
有力而流畅，将落叶、纸屑一一聚拢。当垃圾桶翻倒的嘭嘭
声响起，那些零散的垃圾被妥善收纳，原本散落的街道渐渐
恢复整洁。他们不辞辛劳，用汗水擦拭城市的容颜，让每一

寸土地都焕发出洁净的光彩，宛如城市的美容师，默默雕琢
着这座山城的美丽。

远处，一辆辆公交车缓缓驶来，身着蓝色安全服的公交
师傅们精神抖擞。他们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眼神专注而
坚定。公交车平稳地停靠在站台，车门打开，迎接上车的游
客和市民们。车厢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人们或是谈论着
旅途的见闻，或是分享着生活的趣事。公交师傅们载着希
望与梦想，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连接城市各个角落
的纽带，为人们的出行保驾护航。

白色，是早餐店工作人员的纯净与热情；黄色，是环卫
工人的坚守与奉献；蓝色，是公交师傅的可靠与担当。这
白、黄、蓝三种色彩，恰似跳动的音符，共同奏响了武夷山市
的清晨动人交响曲。而武夷山市这座“全国文明城市”将文
明基因纳入城市发展轨道，凸显“创建为民，创建靠民”理
念，这一沉甸甸的荣誉，正是由无数身着白、黄、蓝等色彩的
平凡劳动者，用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付出浇灌而成，是全体
市民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珍贵结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默默耕耘，用行动诠释着对这座文旅小城的热爱，让文明
之花在武夷山的每一个角落绚丽绽放。

白 黄 蓝 交 响 曲
□彭泽

诗意山水 黄辉耀 作


